
2006年第 190號法律公告

《2006年會社 (房產安全) (豁免) (修訂)令》

(由民政事務局局長根據《會社 (房產安全)條例》
(第 376章)第 3條作出)

1. 修訂附表

《會社 (房產安全) (豁免)令》(第 376章，附屬法例 C)的附表現予修訂，在第 5項
中——

(a) 廢除第 (2)段而代以——
“(2) 邊界警區警官會所 新界沙嶺文錦渡路香港邊界警區

總部 307室”；

(b) 廢除第 (19)段而代以——
“(19) 中區警區警官會所 香港灣仔軍器廠街 1號中區警區

總部中區警署 12樓 1203A室”；

(c) 廢除第 (37)段；

(d ) 在第 (38)段中，廢除 “新界西貢對面海華容路 1號 3字樓 303室”而代
以 “新界馬料水橋下路水警港外區總部暨水警北分區基地 2樓 D249及
D250室”；

(e) 在第 (41)段中，在中文文本中，廢除 “港口”而代以 “海港”；

( f ) 在第 (45)段中，廢除 “新界沙田馬鞍山道 200號 15字樓”而代以 “新界
荃灣城門道 8號新界南總區總部 13字樓”；

(g) 在第 (47)段中，廢除 “警察訓練學校警官會所”而代以 “香港警察學院
警官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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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廢除第 (48)段而代以——
“(48) 警務處文職人員會 香港灣仔軍器廠街 1號警察總部

警政大樓 34樓 3403A室”；

(i ) 廢除第 (50)段而代以——
“(50) 警察體育遊樂會 九龍西洋菜北街 430號”；

( j ) 在第 (59)段中，在中文文本中，廢除 “俱樂部”而代以 “餐廳”；

(k) 在第 (62)段中，廢除 “區”；

(l ) 加入——
“(92) 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職員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 84號青山灣

會所 入境事務中心 4樓”。

民政事務局局長
何志平

2006年 9月 15日

註 釋

《會社 (房產安全) (豁免)令》(第 376章，附屬法例 C)的附表載有不受《會社 (房產
安全)條例》(第 376章)規限的位於政府房產內的會址的列表。本命令旨在——

(a) 更新列於該附表的 8個會社名稱及 6個會址地點；

(b) 從該附表中刪去一個會址；及

(c) 在該附表中加入一個會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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